
國立聯合大學 115學年學生宿舍優先住宿 申請表 

收件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編號： 

現住 
床位 

（校外租屋人員，此欄請填校外） 

 
115 學 年 
床     位 

（此欄宿舍管理員填寫） 

 

學號  姓     名  
生理

性別 
□男     
□女 

班級  手     機     
身高
(公分) 

 

身分 具優先住校身分(請敘明身分）：          。 
業管單位認

證(簽)核章 
 

切結書 

一、住宿申請經核准後，須依規定完成繳費（繳費單併同115-1學期註冊費

用繳納），並不得任意調換床位或轉讓予他人。 

二、如因故需放棄床位，請於115年5月31日(含)前填寫「志願放棄住宿資格

申請表」，並送交各棟宿舍管理員或住宿服務中心辦理。 

三、已獲配床位者，若未於公告期限內申請放棄而自行退宿，將依本校學生

宿舍住宿辦法，取消其已分配床位及次學年在校宿舍申請資格。 

四、本人已詳閱並同意遵守本校「學生宿舍住宿辦法」。 

 

切結人親簽：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中華民國 115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※請勾選第一志願序宿舍。 

生理男 
□二坪第二宿舍(紅夢樓)□二坪第三宿舍(影山樓1~2樓)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二坪第四宿舍(霽齋樓)□二坪第八宿舍(國鼎舘) 
□八甲第十一宿舍2人房 □八甲第十一宿舍4人雅房    □八甲第六宿舍 

生理女 
□八甲第十宿舍2人房   □八甲第十宿舍4人雅房 □二坪第五宿舍(恕先樓) 
□二坪第七宿舍(雙電樓)□二坪第三宿舍(影山樓3~5樓)  

希望和 

誰同住 

學號： 
姓名： 

學號： 
姓名： 

學號： 
姓名： 

學號： 
姓名： 

學號： 
姓名： 

學號： 
姓名： 

注意事項: 

一、 請確實填寫本表，並確認「切結人」欄位已親自簽名（不得使用鉛筆），完成

認證核章或檢附相關證件文件齊備後，送交第一志願序宿舍辦理。 

二、 「希望和誰同住」欄位僅限填寫同為優先住校身分之同學；如申請同住同一寢

室，請填寫好友資料，並將申請表一併釘妥後送交第一志願序宿舍。 

三、 優先住宿床位分配結果，請自行至本校住宿服務中心網頁「住宿申請」項目查

詢，恕不另行通知。查詢時間自115年3月20日17:00起。 


